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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等有关规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海防”）董事会将 2022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010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1 月向 5 名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 78,961,248 股，发行价格 26.76 元/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2,113,002,996.48 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10,889,993.48 元。 

2020 年 1 月 23 日，上述认购款项划转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验资专户

内。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查验，并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

第 ZG10022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募集资金拔付情况和使用情况 

公司 2022 年全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额为 48,488.37 万元，其中投入项

目的资金 21,009.94 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子公司流动性合计

27,478.43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专

户资金合计 182,337.32 万元，其中用于支付现金收购标的资产的对价

80,975.38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合计 31,1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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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7,478.43 万元，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合计 42,783.51 万元。 

2、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本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2,014.36

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产生银行存款利息金额 2,000.74 万元，未拨付补

流款 13.62 万元），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30,255.38 万元，募集

资金专户账户余额合计为 32,269.74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定，结合《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

管理实际情况，公司在 2021 年年内对原《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

了修订，修订后的制度更名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该制度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经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公司根据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发布的一系

列上市公司监管规则的修订情况，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

修订，形成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该制度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次日公告，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经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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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在本

次重组交割完成后在相关开户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

进行专项存储和管理。 

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

行奥运村支行”）开立了中国海防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编号：

临 2019-053）。 

2020 年 2 月 21 日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编号：临 2020-004）。 

杭州瑞声海洋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声海仪”）、中船重工

海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声科技”）、中船重工双威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威智能”）、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杰瑞电子”）、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自

动化”）、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杰瑞”）、沈阳

辽海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海装备”）、上海中原电子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电子”）、中船永志泰兴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永志”）为公司子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

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2020 年 6 月 28 日，海声科技、瑞声海仪及双威

智能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宜昌自贸区支行（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宜昌自贸区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上泗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上泗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涿州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涿州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 年 7 月 20 日，青岛杰瑞、杰瑞自动化、杰瑞电子及辽海装备分别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三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青岛市北第三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高新区支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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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中国银行连云港高新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连云港分行（以下简称“浦东银行连云港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滨河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沈阳滨河支行”）开立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22 年 1 月 5 日、2022 年 7 月 18 日，中原电子及

中船永志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莘庄工业园区支行（以

下简称“建设银行上海莘庄工业园区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与前述各子公司及相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21 日、2022 年 5 月 20 日、2022 年 7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编号：临 2020-018）、《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编号：临 2020-020）、《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临 2022-015）、《关于子公司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临 2022-030）。四方

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合计余额为 32,269.74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专户用途 
存储金额 

（万元） 

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海洋防务与信

息对抗股份有限

公司 

广发银行奥运

村支行 
137211516010009557 

中国海防本部募集资金

管理专户 
2,014.36 

杭州瑞声海洋仪

器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上泗

支行 
19020301040023234 

海洋防务 XXXX 探测装

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8,884.43  

中船重工海声科

技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宜昌

自贸区支行 
1807080029200276074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 建设项目 
 5,017.22  

中船重工双威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涿州

支行 
101913832981 

工业智能装备 

产业化项目 
 2,268.54  

连云港杰瑞电子

有限公司 

浦东银行连云

港分行 
20010078801900002206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

部件产业化项目 
 3,526.89  

连云港杰瑞自动

化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连云

港高新支行 
553474790704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

产业化项目 
 4,796.03  

青岛杰瑞自动化

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青岛

市北第三支行 
38090801040022529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 

产业化项目 
 5,1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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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专户用途 
存储金额 

（万元） 

沈阳辽海装备有

限责任公司 

农业银行沈阳

滨河支行 
06181001040032954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 

产业化建设项目 
 43.50  

上海中原电子技

术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

莘庄工业园区

支行 

31050178540000001411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 

产业化建设项目 
 364.48  

中船永志泰兴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

莘庄工业园区

支行 

31050178540000001455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 

产业化建设项目 
 219.1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所承诺的情

况，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取的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

其他相关费用后，将用于支付现金收购标的资产的对价、标的公司项目

建设、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 

本次交易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1,089.00 万元，其中用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99,000

万元；用于支付现金对价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80,975.38 万元；余下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8,488.37 万元，其中

用于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合计 21,009.94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2022 年年度）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保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公司已于前期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旗下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投资额为 10,334.66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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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0022

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已投入自

筹资金 

需置换自

筹资金 

1 海洋防务 XXXX 探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3,000 5,803.30 5,803.30 

2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 建设项目 5,500 278.09 278.09 

3 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5,500 1,383.69 1,383.69 

4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27,827 1,709.63 1,709.63 

5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 7,016 893.45 893.45 

6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10,157 42.01 42.01 

7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10,000 224.49 224.49 

合计 99,000.00 10,334.66 10,334.66 

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2020 年 7 月 23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0,334.66 万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

问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 12,664.99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

于暂时补充公司子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2021年 6月 29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止。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已与子公司辽海装备和青岛杰

瑞签订《以募投项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约定书》。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财

务顾问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 27,78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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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用于暂时补充公司子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2022 年 6 月 29 日起

至 2023 年 6 月 28 日止。2022 年 6 月 30 日，子公司杰瑞电子、青岛杰

瑞、杰瑞自动化、中原电子根据公司要求向公司报来《关于使用闲置募

投项目资金补流的承诺函》。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参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附表 2） 

2021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涉及变更募集资金

合计为 20,157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9.55%。本次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涉及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部分投资内容的调整，不涉及对原

项目名称及募集资金总额进行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变更内容主要是： 

1、“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变更建设地点； 

2、“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建设地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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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披露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

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编

号：临 2021-032）。公司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了上述

议案，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以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予以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6）。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不及时、

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

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

实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七、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

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进行

了核查，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

告[2022]15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

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

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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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批准报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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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22 年度）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1,300.3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009.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4,858.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

末 

投入进

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海洋防务 XXXX 探测装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33,000.00   33,000.00 9,276.25 24,487.15 -8,512.85 74.2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建设项

目 
  5,500.00   5,500.00 246.88 556.31 -4,943.69 10.1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5,500.00   5,500.00 1,336.77 3,303.04 -2,196.96 60.0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

化项目 
  27,827.00   27,827.00 7,048.05 9,921.90 -17,905.10 35.6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

目 
  7,016.00   7,016.00 415.06 1,519.68 -5,496.32 21.6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10,157.00   10,157.00 0.00 84.02 -10,072.98 0.8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

项目（辽海装备） 
原募投主

体辽海装

备变更成

辽海装备、

中原电子、

中船永志 

428.00   428.00 189.93 414.42 -13.58 96.8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

项目（中原电子） 
9,353.00   9,353.00 2,497.00 2,497.00 -6,856.00 26.7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

项目（中船永志） 
219.00   219.00 0.00 0.00 -219.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8、支付现金收购标的资产的对价   80,975.38   80,975.38 0.00 80,975.38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9、补充标的资产的流动资金   31,113.62   31,113.62 0.00 31,100.00 -13.62 99.9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11,089.00   211,089.00 21,009.94 154,858.90 -56,230.10 73.36%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建设项目（海声科技）：已完成工艺设备采购实施 30 台套，完成

率 50.85%。在项目建设开展过程中为适应宜昌市整体规划提出的新要求，对建设方案进行了优

化调整，同时由于当地审批流程进度影响，方案调整过程中的部分工作出现了滞后，至 2022 年

底建设方案优化调整完成。截至 2023年 2 月底，项目已完成工程招标，后续将加快对项目进度



 

- 11 - 
 

推进。 

2、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杰瑞电子）：受到项目初步设计方案进度影响，目

前项目进度不如预期，截至 2022 年底项目初步设计已通过评审，工程总包和监理单位已完成招

标，项目已于 2022年 12 月 18日正式开工进入工程施工阶段，后续将加快对项目进度推进。 

3、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杰瑞自动化）：已完成工艺设备采购实施 39 台套，完

成率 97.5%。受到项目初步设计方案优化、地方审图等影响，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如预期。目

前项目初步设计已通过评审，项目已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正式开工进入工程施工阶段，后续将

加快对项目进度推进。 

4、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青岛杰瑞）：已开展了 32 台套工艺设备购置，由于项目

针对建设地点实施了募投变更，目前正在推进相关工作，后续将加强对项目进度的推进。 

5、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完成募投变更，变更建设主体、建设地点和部分建设内容。其中： 

(1)辽海装备：已基本完成项目建设内容。 

(2)中原电子：因当地审批流程进度影响，中原电子四方监管账户延至 2022年 5月 20 日才设立

完成并公告，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才将募集资金转入，目前中原电子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完

成项目建设用地购置，目前正在按变更后项目计划实施中，后续将加快对项目进度推进。 

(3)中船永志：因当地审批流程进度影响，中船永志四方监管账户延至 2022年 7月 18 日才设立

完成并公告，目前正按变更后项目计划开展初设工作，后续将加快对项目进度推进。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编号：临 2021-03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在 2020 年上半年均使用自筹资金进行项目建设。2020 年 7 月 22日，

公司统一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了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

况详见《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临 2020-021）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 12,664.99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

于暂时补充公司子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2021 年 6 月 29日起至 2022年 6月 28 日止。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已与子公司辽海装备和青岛杰瑞签订《以募投项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约定书》。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 27,78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用于暂时补充公司子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2022年 6月 29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28 日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子公司杰瑞电子、青岛杰瑞、杰瑞自动化、中原电子根据公司要求向公司

报来《关于使用闲置募投项目资金补流的承诺函》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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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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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

备产业化项目 

通信导航及智能

装备产业化项目 
10,157.00 10,157.00 0.00  84.02  0.83%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

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辽海装备） 

水声探测及对抗

装备产业化建设

项目 

428.00  428.00  189.93  414.42  96.83%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

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中原电子） 

9,353.00  9,353.00  2,497.00  2,497.00  26.70%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

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中船永志） 

219.00  219.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合计 — 20,157.00  20,157.00  2,686.93  2,995.44  14.86%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一）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1.变更原因 

由于项目原建设用地面积无法满足项目生产线布局的需要，同时根据青岛市城市规划需要，项目实施主体青岛杰瑞将逐步把

公司科研能力向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转移，以充分利用相关资源并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为青岛杰瑞未来的业务发展预留空间。

因此，本项目将建设地点调整至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产业基地内。 

2.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及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于 2021年 10 月 20 日以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

予以公告。 

（二）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1.变更原因 

（1）由于本项目原方案中形成的生产能力由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辽海装备、位于上海市的辽海装备全资子公司上海中原电子

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电子”）、位于江苏省泰兴市的辽海装备和中国海防共同控股子公司中船永志泰兴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永志”）分别承担，且项目建成后形成能力中的主要业务和产品由中原电子承担，为符合辽

海装备及其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避免重复建设，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本项目将原募投项目建设

主体由辽海装备调整为中原电子、辽海装备和中船永志。 

（2）为进一步适应国家基于船舶制造整体供应链的船舶产业集群战略，更靠近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发运地，依托已有配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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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扶持，并在未来进一步满足水声 DK 装备、港口近程 FY 装备、安防产品生产以及未来国防建设发展规

划需要，本项目将项目主体建设地点由原位于内陆的辽宁省沈阳市调整至国内船舶最大产业基地上海市长兴岛的中国船舶长

兴造船基地内。 

2.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及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于 2021年 10 月 20 日以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

予以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一）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已开展了 32 台套工艺设备购置，由于项目针对建设地点实施了募投变更，目前正在推进相关工作，后续将加强对项目进度的

推进。 

（二）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原电子部分） 

因当地审批流程进度影响，中原电子四方监管账户延至 2022 年 5 月 20 日才设立完成并公告，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才将募集

资金转入，目前中原电子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完成项目建设用地购置，目前正在按变更后项目计划实施中，后续将加快对

项目进度推进。 

（三）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船永志部分） 

因当地审批流程进度影响，中船永志四方监管账户延至 2022年 7 月 18 日才设立完成并公告，目前正按变更后项目计划开展

初设工作，后续将加快对项目进度推进。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编号：临 2021-032）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